
财政名词解释

1、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即以往所指的“地方财政收入”、

“公共财政收入”或“一般预算收入”。按照2015年1月1日

起实施的新预算法，统一改称“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2、政府性基金收入：是指经国务院或财政部批准，各

级政府及其所属部门根据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向公民、法

人和其他组织征收的政府性基金，以及参照政府性基金管

理、具有特定用途的财政资金。

3、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指以国家所有者身份依法取

得国有资本收益，并对所得收益进行分配而形成的收支预

算。各级财政部门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的主管部门，各级国

资监管部门和单位为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单位。

4、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指根据国家社会保险和预算

管理法律法规建立、反映各项基金收支的年度计划。

5、调入资金：是指政府财政为加大各类资金统筹使用

力度、平衡预算收支，从其他类型预算资金及其他渠道调入

的资金。

6、调出资金：是指政府财政为加大各类资金统筹使用

力度、平衡预算收支，向其他类型预算调出的资金。



7、地方政府债务：全口径的政府性债务包含三大部分：

一是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一类债务），二是政府

负有担保责任的债务（二类债务），三是政府负有救助责任

的债务（三类债务）。地方政府债务数据在2014年底已经财

政部锁定，纳入全国统一的地方政府债务系统，实行动态管

理。地方政府债务一般是指地方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

即一类债务。

8、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地方政府债务实行限额管理，

由财政部测算后提交国务院批准下达，省市层层批准下达。

9、地方政府债券：根据新预算法规定，地方政府举借

债务，只能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且只有省级财政才

有发行权，市县需发行的政府债券全部由省财政统一代发，

在限额内发行。目前，地方政府债券分两类，一是置换债券，

主要是用于置换纳入政府债务系统的政府一类债务，以降低

地方政府的利息负担；二是新增债务，主要是充分利用地方

政府债务限额内的空间，发行地方政府债券，用于弥补地方

政府公益性项目建设需求。

10、政府收支分类：政府收支分类体系包括“收入分类”、

“支出功能分类”、“支出经济分类”三部分。收入分类主要

反映收入的性质和来源，设置类、款、项、目四级科目。支

出功能分类主要根据政府职能进行分类，说明政府做什么，



设置类、款、项三级科目；支出经济分类主要反映政府支出

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如是发了工资，购置低值易耗的办

公用品，还是购置资本性资产支出，支出经济分类设置类、

款两级科目。


